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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依據本校「學則」第三章第三十三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為教學需要得於暑期開班授課（以下簡稱暑期班），每一學分至少需授課十八

小時（含期中、期末考試），實驗科目每一學分至少需授課三十六小時。 

第三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參加暑期班上課： 

一、必修科目不及格須重修，且經主負責教師同意者。 

二、因轉學或轉系需補修轉入年級前之必修科目者。 

三、修習輔系、雙主修(學位)，且經主負責教師同意者。 

四、應屆畢(結)業生須重修或補修後，始可畢(結)業者。 

五、符合本條第四款申請暑修者，對本校未開班之科目，得申請參加他校暑期班，

其在他校暑期班選修之學分數連同在本校暑期班選修之學分數，總計不得超過

十五學分。 

第四條 本校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得申請參加暑期班： 

一、當學期必修科目尚未修過者（申請特殊開班者除外）。 

二、一學期中某一科目缺課時數達扣考規定者。 

三、在休學期間者。 

四、時間衝突或正在實習中者。 

五、學期成績不及格之學分數已達退學規定者。 

第五條 暑期開班授課期間為 7 月至 8 月，但專案核准者除外。 

第六條 學生在暑期班選課以選修五科為原則，最多不得超過十五學分。 

第七條 暑期開班同一科目最低選課人數為十二人，未達十二人則不得開班，但應屆畢(結)

業生開班人數不足，而學生願補足十二人之學分費者，經授課教師、系主任、院長

及教務長核准後始可開班。 

第八條 學生報名人數若符合開班規定，凡本校專任教師均應開班授課，但專案核准者除外。 

第九條 學生參加暑期班，應依規定繳交學分費，並完成註冊手續，註冊時須親自辦理，不

得委由他人代辦，已註冊繳費者，亦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選或退費。 

第一項所列學分費依教師實際授課時數列計，惟實驗課程收費標準以教師開課學分

數計算。 

第二項所列教師實際授課時數，須併同暑期開班科目、學分數及修課人數提教務會

議核備後實施。 

附件三 



第十條 暑期班教師授課鐘點費，依據本校教師鐘點費支領要點核發。 

學校所須之行政費用，亦由學分費中支配使用。 

第十一條 學生暑期選課成績考查規定如下： 

一、成績及格或不及格，均應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 

二、暑期所修學分不與學期所修學分平均合併累計，暑期成績亦不與學期成績平均

合併核計，惟暑期所修學分數及成績應併入畢業成績計算。 

三、成績不合格者，亦不得補考。 

四、暑修成績應於課程結束後一週內上網登錄並繳交紙本至教務處。 

五、其他未規定者，悉照本校及授課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二條 各系(組)欲開選修課程中之特殊科目，因聘請教師困難，須於暑期開班授課時，於每

年四月底前提出開課計劃、課程綱要，經教務會議通過後，得於暑期開班，不受本

辦法第三條之限制。 

第十三條 本校暑期開班授課，以接受本校學生申請為原則，他校學生申請者必須經其肄業學

校及本校之同意。 

第十四條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悉依本校學則及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並自公布日起實施，修正時亦同。 

 


